
2009 年 4 月 16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法定最低工資  －  被納入涵蓋範圍的僱員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詢委員有關建議法定最低工資條例所涵蓋

僱員範圍事宜的意見。  
 
 
背景  
 
2. 當局在 2008 年 10 月為自願性質、惠及清潔工人及保安員
的「工資保障運動」進行全面檢討。全面檢討的結果顯示，以自

願參與方式推動工資保障有其局限。由於自願參與的方式未能達

至工資保障的目的，行政長官在 2008-09 年度《施政報告》中宣
布立法落實最低工資。基於低收入僱員在不同工種間往往有一定

的職業流動，而如何界定清潔工人的定義亦存在一定困難，加上

亦有其他職位薪酬低於清潔工人和保安員，因此政府會以跨行業

方式設立法定最低工資。  
 
 
建議最低工資條例的涵蓋範圍  
 
3. 為確保盡可能配合《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 57 章）僱
員權益的執行，最低工資的法律條文應盡量依照《僱傭條例》下

的有關條文，包括涵蓋的僱員範圍、「工資」的定義、法例容許

僱主扣除僱員工資的情況、僱員的法定權益，以及有關罪行及罰

則等。盡量劃一這些條文可讓僱主及僱員更容易地知所依循，也

可便利執法機關進行調查及提出檢控時的工作。不過，經考慮各

相關持份者的意見及關注，我們有需要研究應否在建議法定最低

工資條例下就某些類別的僱員提供豁免，包括殘疾人士、實習學

生及家庭傭工。人力事務委員會已就殘疾人士的情況於本年 2 月
19 日作出討論，本文件旨在討論另外兩個類別的僱員（即實習學
生及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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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應否被豁免  
 
本地情況  
 
4. 專上院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因應培訓及敎育需要而安排學

生進行實習頗為常見。建議的最低工資條例只會在能夠確立僱傭

關係的情況下才適用，因此一般而言，全日制學生應不受影響，

但在某些實習計劃中，學生和參與機構在工作實習期內可能亦會

存在僱傭關係。在這些情況下，在最低工資條例實施後，僱主便

須向這些實習學生支付不少於法定最低工資。  
 
5. 各間大學及其他教育機構對於要求僱主須向實習學生支

付不少於法定最低工資，均表示關注，因為這將無可避免地減少

學生所獲得的培訓機會。因此，它們要求當局應在最低工資條例

的涵蓋範圍下豁免參與真正實習計劃的學生，以保存學生在修讀

有關課程時，獲得不可或缺的在職培訓和汲取實務知識的機會。  
 
6. 現時，不同實習計劃的期限差異頗大，由少於一個月至一

年不等。至於薪金方面，部分實習生不會獲發任何工資或津貼，

而有些則可獲得每月高達 10,000 元或以上的薪金。雖然聘用條款
及薪酬條件或存在很大差異，但實習計劃的性質仍可大致分為三

類  －  
 

第一類  

• 為符合學術或課程要求而設。該些計劃是為取得有關學歷
的學分／選修科，或是必修科。計劃通常獲教育機構安排

或認可，該教育機構亦積極充當統籌及監管角色。  
 

第二類 

• 不附帶學分，但與課程有關。雖然計劃亦可能獲教育機構
安排或認可，但有關機構於統籌或監管方面的嚴謹程度則

遜於第一類實習計劃。  
 

第三類 

• 既不附帶學分，亦與課程無關。教育機構的參與程度甚
少，甚或並無任何參與，在實習期內亦沒有參與監管學生

的實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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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意見及期望  
 
7. 我們已諮詢主要的專上院校，包括 12 間頒授學位的院校
和其他提供副學位及以上課程的教育機構、職業訓練局，以及提

供實習機會的僱主和其他相關的持份者。他們的意見及關注如

下︰－  
 

(a) 雖然教育機構一再強調實習計劃對學生的全面發展十分
重要，但它們亦認同，完全豁免所有實習學生於法定最低

工資的涵蓋範圍外，可能容易讓部分不良僱主濫用有關的

豁免安排。更值得關注的是低技術工人可能會因此而失去

就業機會，即使他們受影響的程度主要取決於法定最低工

資的水平。  
 

(b) 這些院校認為，上文第 6 段中所述的第一類實習計劃為學
生投身某個特定行業提供必須的訓練，是課程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而有關院校亦會密切監察實習的情況，故可能遭

到濫用的機會不大，因此在法定最低工資的範圍下豁免這

類學生屬合情合理。  
 

(c) 雖然部分院校認為第二類實習計劃的學生亦應獲得豁
免，但大部分認為難以監管參與機構及防止濫用情況，故

此不表贊同。此外，「與課程有關」這項條件並非萬全，

在一般通識學科下便難以作出清晰界定。在這個基礎上，

它們一致同意參加第三類實習計劃的學生更不應獲得豁

免。  
 

(d) 部分提供實習計劃的僱主認為，在法定最低工資條例下實
習生應全部獲得豁免，否則僱主在將來可能不再願意招收

實習生，或者減少現時提供的實習機會。  
 

外國經驗：實習學生在法定最低工資下的處理方法  
 
8. 在決定應否豁免某類僱員時，應視乎於本地情況及工作性

質而定，但我們亦可借鏡其他國家的經驗作參考。以外國經驗而

言，我們可見有些國家將參加實習計劃為課程一部分的學生豁免

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涵蓋範圍外，部分國家的安排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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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英國－1999 年《全國最低工資規例》規定，全國最低工資

不適用於修讀當地高等教育或延續教育課程的實習學

生，但有關實習計劃須為課程一部分，及為期不超過一年。 
 

(b) 加拿大－安大略省 2000 年《就業標準法案》規定法定最
低工資並不適用於（ i）在校方核准的見習就業計劃下工
作的中學生；以及（ ii）在工藝美術及技術學院或大學核
准的計劃下工作的個別人士。  

 

儘管如此，在一些國家例如南韓，參加實習計劃的學生與其他類

別的工人一樣，為法定最低工資所涵蓋。  
 
 
家庭傭工應否被豁免  
 
本地情況  
 
9. 在香港，家庭傭工可大致分為家務助理，及其他員工例如

園丁、司機和船工等。近年新興的陪月員，亦是另一種家庭傭工

的類別。現時，本港家庭傭工的勞動人口很大部分是受聘為家務

助理。  
 
10. 一般來說，一個家庭會因應自己的需要及情況而決定是否

聘用某一類家庭傭工。舉例來說，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00 年代初
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若要照顧家中長者或幼孩，僱主會傾向聘

用全職留宿的家務助理。反之，若要負責清潔、烹飪及其他家務

工作，僱主會傾向選擇聘用兼職的家務助理。  
 
11. 與其他僱員一樣，家庭傭工的聘用條款各有差異，通常視

乎他們與各自僱主所達成的協議。話雖如此，留宿家庭傭工的薪

酬條件則通常較為特別，會附帶非留宿工人一般不會獲得的其他

非現金權益。例如，留宿家庭傭工在工資以外會獲提供免費住宿。

此外，由於僱主期望留宿家庭傭工會隨時候命工作，因此僱主通

常亦會提供免費膳食。而由於該些留宿家庭傭工在僱主的住所居

住，亦因而節省交通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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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至於從外地聘請的留宿家務助理（即外籍家庭傭工（下簡

稱「外傭」）），他們的基本聘用條款已於政府指定的「標準僱

傭合約 1」列明。該些基本聘用條件包括免費醫療、來回外傭原居

地的旅費、免費膳食、有合理私隱的免費住宿等。為保障他們免

受僱主剝削，政府自 1970 年代起亦為外傭訂明「規定最低工資」。
政府定期檢討「規定最低工資」的水平，現時的水平為 3,580 元 2。 
 

社會的意見及期望  
 
13. 鑑於受影響的家庭數目龐大，預計社會對於法定最低工資

是否適用於家庭傭工，將會有很大的迴響及關注。  
 
14. 根據勞工處至今向相關的持份者（包括僱主團體、僱員團

體及工會）諮詢所得的結果，反對把家庭傭工（尤其是留宿家庭

傭工）納入涵蓋範圍的意見主要如下  －  
 

(a) 難以確定實際工作時數  
 
很多人認為家務工作，尤其是當傭工需要在僱主的住所留

宿的情況下，與一般指的「工作」有明顯分別。他們認為

法定最低工資在實際運作上難以涵蓋留宿家庭傭工，因為

家務工作種類繁雜又多樣，隨不同時日不同時間而有所不

同，故此無法確定實際的工作時數及所須支付的時薪。由

於建議的法定最低工資是以時薪計算，這將引起很大困

難。由於留宿傭工的工作地點與休息地點（即「住所」）

相同，大多數人認為要求一個家庭跟其他僱主一樣，在法

定最低工資條例下備存清晰的工作時數及工作記錄，並不

可行。  
 
如法定最低工資涵蓋留宿家庭傭工，為了確定實際工作時

數及盡量「節省」支付工人的工資，部分僱主可能要求工

人在日間沒有工作的時段離開「住所」。可以預見，這樣

會對雙方帶來很大不便，並可能因此引發很多社會問題。 

                                                 
1 該合約名為「僱傭合約（適用於從外國聘用的家庭傭工）（表格 ID 407
（ 2003 年 10 月版））」，由入境事務處發出，樣本載於附件，以供參考。 

2 在制定和檢討「規定最低工資」時，當局會根據既定機制，考慮香港的

整體經濟和就業情況，包括相關工資和物價的變動，以及勞工市場情況

等一籃子的經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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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因其他非現金權益而有較高的可動用收入  

 
留宿家庭傭工享有的免費住宿、免費膳食及節省的交通開

支，事實上屬於非以現金支付的薪酬。因此，與其他低技

術工人相比，這些家庭傭工實際上享有較高比例的可動用

收入。  
 

(c) 增加聘用留宿家庭傭工的成本  
 
照顧家中兒童及長者的日常起居非常倚賴家庭傭工隨時

候命，因此不少在職夫婦會聘用留宿家庭傭工。由於在法

定最低工資制度下，僱員的工資是以時薪計算，如把留宿

家庭傭工納入法定最低工資制度內，聘用留宿家庭傭工的

成本將會增加。對此，僱主團體深表關注。  
 
此外，亦有人認為若法定最低工資亦適用於留宿家庭傭

工，聘用成本的上升會令致女性失去留在勞動市場的動

力。若僱主現正聘用的留宿家庭傭工是「規定最低工資」

下的外傭，則她們離開勞動市場的意欲會尤為強烈。因為

當聘用留宿家庭傭工不再符合「成本效益」時，受影響的

女性會寧願留在家中自行照顧子女。  
 
作為背景參考資料，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數字，在 1998
年至 2008 年期間， 25 歲至 45 歲女性的勞工參與率由
66.5%上升至 76.6%。截至 2008 年年底，該些女性每月收
入中位數約為 10,000 元。  

 

15. 另一方面，部分工會（包括外傭工會）提出應把外傭納入

法定最低工資的涵蓋範圍，理據如下︰－  
 

(a) 其他勞工法例的保障  
 

外傭工會認為，既然外傭與本地工人同樣受到香港其他所

有勞工法例的保障，把他們撇除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涵蓋範

圍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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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工作時數」的規定  
 

針對留宿家庭傭工須整天留在家中以致無法計算法定最

低工資的說法，工會建議不論實際工作時間長短，政府可

訂明 10 或 12 小時為「標準工作時數」，以作為計算工資
的基礎。  

 
(c) 取消「留宿」規定  

 
部分人士認為，以外傭的情況而言，為計算工作時數，政

府應取消現時外傭須「留宿」的規定。  
 

外國經驗：家庭傭工在法定最低工資下的處理方法  
 
16. 某類別的僱員應否納入法定最低工資的涵蓋範圍，應取決

於本地的情況和有關工作的性質。不過，其他地方的經驗也值得

借鏡。有些地方（例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把家庭傭工納入法定

最低工資的涵蓋範圍；而另一些地方（例如英國及南韓）則給予

豁免，舉例如下  －  
 

(a) 英國－1999 年《全國最低工資規例》在最低工資的涵蓋範
圍下豁免家庭傭工，但列出條件，包括傭工在為僱主家居

工作的同時，亦享有僱主其他家庭成員的待遇及被視為僱

主家庭中的一員，方可獲豁免。  
 
(b) 南韓－由於「家庭」不屬於《最低工資法案》所涵蓋的「商

務作業」或「工作場所」，所以該法案並不涵蓋負責家居

工作的傭工。  
 
 
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 )的意見  
 
17. 勞顧會於 2009 年 3 月 30 日探討建議的最低工資條例下僱
員涵蓋範圍的事宜。經過詳細的討論後，勞顧會委員同意參與為

符合學術或課程要求而設的實習計劃的學生不應被納入法定最低

工資條例，條件是這些實習計劃是為了取得有關學歷的學分／選

修科，或必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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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就家庭傭工而言，勞顧會委員詳細研究了不同持份者的意

見。委員認為在訂出未來路向時，有需要以「留宿」這獨特情況，

及對香港整體社會及經濟情況可能發生的影響作考慮重點。大部

份委員同意留宿家庭傭工不應被納入最低工資條例，亦有部份委

員對豁免他們持保留或開放態度。  
 
未來路向   
 
19. 我們現正與律政司及相關政策局及部門緊密合作，進行法

定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的草擬工作。與此同時，政府將會繼續就實

施的細節與相關的持份者作溝通。我們的目標不變，會在 2009 年
7 月立法會休會前，向立法會提交《最低工資條例草案》。  
 
20. 歡迎委員就這事宜發表意見。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2009 年 4 月  



家 庭 傭 工 合 約 號 碼 ________________ 
 

僱 傭 合 約  
（ 適 用 於 從 外 國 聘 用 的 家 庭 傭 工 ）  

 
 本 合 約 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僱 主 』， 其 香 港 身 份 證 /護 照 號 碼 *為 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傭 工 』） 於 _____年 _____月 _____ 日 訂 立 。 並 載 有

下 列 各 項 條 件 ：  
 

1 .  就 本 合 約 而 言 ， 傭 工 的 原 居 地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A)   傭 工 將 由 僱 主 聘 用 為 家 庭 傭 工 ， 為 期 兩 年 ， 由 傭 工 到 達 香 港 當 日 起 計 。  
  (B)    傭 工 將 由 僱 主 聘 用 為 家 庭 傭 工 ， 為 期 兩 年 ， 由 __________（ 日 期 ） 起 計 ， 該 日 即 是

與 同 一 僱 主 簽 訂 家 庭 傭 工 合 約 （ 號 碼 __________） 屆 滿 日 期 之 後 的 一 日 。  
  (C)    傭 工 將 由 僱 主 聘 用 為 家 庭 傭 工，為 期 兩 年，由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批 准 傭 工 在 香 港 逗 留

以 開 始 按 照 本 合 約 受 僱 工 作 之 日 起 計 。  
 

3 .  傭 工 須 於 僱 主 的 住 址 工 作 及 居 住，住 址 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  (a)  傭 工 只 能 根 據 附 錄 的 「 住 宿 及 家 務 安 排 」 為 僱 主 料 理 家 務 。  
  (b)  傭 工 不 得 受 僱 於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從 事 任 何 其 他 職 務，僱 主 亦 不 得 著 令 傭 工 受 僱 於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從 事 任 何 其 他 職 務 。  
  (c)  僱 主 及 傭 工 現 承 認 第 4(a)及 (b)項 為 入 境 事 務 處 准 許 該 傭 工 來 港 履 行 此 合 約 時 所 施

加 的 逗 留 條 件 的 一 部 份 。 違 反 以 上 任 何 一 項 逗 留 條 件 可 導 致 該 傭 工 及 /或 其 教 唆 者 遭 受 刑 事 檢 控 。  
 
 5 .  (a)  僱 主 須 每 月 向 傭 工 支 付 港 幣 _______________元 的 工 資 。 工 資 的 金 額 不 得 少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公 布 ， 並 於 訂 立 本 合 約 的 日 期 適 用 的 「 規 定 最 低 工 資 」。 僱 主 如 沒 有 按 本 僱 傭 合 約

支 付 到 期 應 付 的 工 資 可 遭 受 刑 事 檢 控 。  
  (b)  僱 主 須 根 據 附 錄 的「 住 宿 及 家 務 安 排 」免 費 為 傭 工 提 供 合 適 的 和 設 有 傢 具 的 居 所 及

膳 食 。 如 不 提 供 膳 食 ， 則 應 每 月 給 予 傭 工 港 幣 __________元 的 膳 食 津 貼 。  
  (c)  僱 主 在 支 付 工 資 及 膳 食 津 貼 時 須 提 供 收 據，而 傭 工 須 在 收 據 上 簽 署 以 確 認 收 到 有 關

款 項 。  
 

6 .  傭 工 應 享 有 香 港 法 例 第 57 章 《 僱 傭 條 例 》 所 規 定 的 所 有 休 息 日 、 法 定 假 日 及 有 薪 年 假 。  
 
 7 .  (a)  僱 主 須 負 責 傭 工 自 原 居 地 到 香 港 的 旅 費 及 於 合 約 終 止 或 屆 滿 時 返 回 原 居 地 的 旅 費 。 
  (b)  如 傭 工 採 取 最 直 接 的 路 線 來 港，則 自 離 開 其 原 居 地 當 日 起 計 直 至 抵 達 香 港 為 止 的 期

間 ， 每 天 應 得 港 幣 壹 佰元的膳食及交通津貼。傭工在本合約屆滿或終止後返回其原居地時，亦應

得相同的津貼金額。  
 
 8 .  僱主應負責傭工離開其原居地及進入香港所需的下列費用（如有的話）：  
  ( i)  體格檢驗費用；  
  ( i i )  有關領事館的核實費用；  
  ( i i i)  簽證費；  
  ( iv)  保險費；  
  (v)  行政費用，或其他如菲律賓海外僱傭行政費，或有關政府機構徵收的類似費用；  
  (vi)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傭工已繳付以上費用，僱主在傭工出示該類付款的收據或證明文件時，須發還有關費用給

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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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a)  當傭工在第 2 條款指明的受僱期內（但不包括傭工出於自願及基於個人理由離開香
港期間）生病或受傷，無論是否因受僱而引致，僱主須提供免費醫療，包括診症費用、住院費用

及牙科急診。傭工須接受任何註冊醫生的診治服務。  
  (b)  如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受傷或患上職業病，則僱主須根據香港法例

第 282 章《僱員補償條例》支付補償款項。  
  (c)  如有醫生證明傭工不適宜再繼續工作，僱主可在不違反有關條例的規定下終止僱傭

合約，並應立即採取行動，根據第 7 條款將傭工遣返原居地。  
 
 10.  本合約任何一方可給予對方一個月的書面通知或支付相等於一個月薪金的代通知金，以
終止本合約。  
 
 11.  儘管第 10 條款已有規定，但在香港法例第 57 章《僱傭條例》所准許的情況下，本合約
任何一方均可毋須給予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而以書面終止合約。  
 
 12.  在終止本合約時，僱主及傭工須於合約終止日期的七天內各自向入境事務處處長提出書
面通知，亦須將對方作出的關於終止合約的書面確認的副本遞交入境事務處處長。  
 
 13.  如雙方同意於現行合約屆滿時續訂合約，除非事先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批准在港延期逗
留，否則在新合約開始前，傭工須返回其原居地放取不少於七天的有薪 /無薪 *假期，費用由僱主支
付。  
 
 14.  如傭工死亡，僱主須負責支付將傭工遺體及個人物品運返其原居地的運費。  
 
 15.  對本合約條款在有效期間作出的任何變更或增加（包括附錄的「住宿及家務安排」），除
非獲得香港勞工處處長同意，否則均屬無效，但下列變更除外：  

  (a)  對在第 2 條款註明的僱用期作出變更，而該變更屬延長傭工的僱用期不多於一個
月，並經雙方同意及預先得到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批准；  

  (b)  對在第 3 條款註明的僱主住址作出變更，並經已書面通知入境事務處處長，而該傭
工須繼續於僱主新的住址工作及居住；  

  (c)  按照「住宿及家務安排」第 6 項的規定方式下對住宿及家務安排作出更改；  
  (d)  對「住宿及家務安排」第 4 項，在雙方同意及入境事務處處長書面批准下，以補遺

方式作出變更，以容許傭工執行駕駛車輛職責，不論該車輛是否屬於僱主所有。  
 
 16.  以上條款並不妨礙傭工享受香港法例第 57 章《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 282 章《僱員補
償條例》及其他有關條例所規定的其他權利。  
 
 17.  有關人等現謹聲明：該傭工已接受有關其是否適合擔任家庭傭工一職的體格檢驗，其醫
生證明書亦已出示給僱主審閱。  
 
  由僱主簽署  
   （僱主簽署）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簽署）  
   
  由傭工簽署  
   （傭工簽署）  
    
見證人：     
 （姓名）   （見證人簽署）  
* 刪除不適用者  

 選擇 2A、 2B或 2C其中適用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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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及家務安排  
 
 
1 .  僱主及傭工雙方均須簽署承認他們已閱讀及同意本安排的內容，並確認他們同意入境事務處及
其他有關政府機構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收集及使用本安排內所載的資料。  

 
 
2 .  僱主的住所及所須照料的人數  
 

(A) 住所的面積約為 ____________平方呎 /平方公尺 * 
(B) 在下面說明須要經常照料的家庭人數：  

_______名成人 _______名未成年子女（年齡介乎 5 至 18 歲）_______名小孩（ 5 歲以下） 
_______名將出生的嬰兒  
_______家庭成員須要經常照料或留意（不包括幼年人）  
（註：現時僱主聘用以照料家庭的傭工數目是 _______名）  

 
 
3 .  提供給傭工的住宿及設備  
 

(A) 給傭工的住宿  
 

雖然香港樓宇的面積平均比較細小，能提供獨立工人房的並不普遍，但僱主應給予傭工

合適及有合理私隱的住宿地方。不適當住宿安排的例子有：傭工須要睡於擺放在走廊而

沒有私人空間的臨時床舖和與異性成人 /青少年同住一房間。  
 

 有   工人房的大小估計為 ____________平方呎 /平方公尺 * 
 

 沒有  傭工的睡眠安排  
 
 與 _______名年齡為 _______歲的小孩同住一房間  

 
 分隔開的地方，大約 _______平方呎 /平方公尺 * 

 
 其他。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會提供給傭工的設備  
 

(註：以上由 (a)至 ( f)的基本設備如不是免費提供的話，入境簽證的申請通常是不會獲批
准的 )  
 
(a)   水電供應      有    沒有  
(b)   廁所及沐浴設備     有    沒有  
(c)   床舖         有    沒有  
(d)   氈或被       有    沒有  
(e)   枕頭       有    沒有  
( f)   衣櫃       有    沒有  
(g)   雪柜       有    沒有  
(h)   桌子       有    沒有  
( i)   其他設備（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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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傭工只可以在僱主的住所執行家務職責。傭工根據本僱傭合約執行的家務職責，並不包括駕駛
任何類型的車輛，不論駕駛目的為何，亦不論該車輛是否屬於僱主所有。  

 
5 .  家務職責包括下列的工作：  
 
主要家務職責：  
(a)  家庭雜務  
(b)  煮食  
(c)  照料家中年老人士（須要 /不須要 *經常照料或留意）  
(d)  褓母  
(e)  照顧小孩  
( f)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如上述第 2、 3 及 5 項有任何重大變更，僱主須要通知該傭工及入境事務處處長，並送交一份
經僱主及傭工雙方簽署的修訂住宿及家務安排表（ ID 407G）副本予入境事務處處長，以作記
錄。  

 
 
 
 
 

       
僱主姓名及簽署   日期   傭工姓名及簽署   日期  

 
 
* 刪除不適用者

 
 請於適當的空格填上「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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